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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4时30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秘书长关于苏丹和南苏丹的报告

主席（以英语发言）：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

议其议程上的项目。

在安理会成员磋商之后，我受权代表他们发表

以下声明：

“安全理事会对南苏丹的局势深表不安。

安全理事会指出，虽然停火在以前发生冲突的

上尼罗河大区生效，但它对2月19日向安全理事

会通报情况时上报的暴力深感关切。安全理事

会促请南苏丹共和国政府履行它保护平民的职

责。

“安全理事会尤其感到不安的是，有可信

的报告称身着苏丹人民解放军（苏人解）军服

的武装人员进入联合国南苏丹共和国特派团（

南苏丹特派团）的保护平民场地，开枪射击平

民。安全理事会强调，攻击平民、南苏丹特派

团人员以及联合国房地的行为是不能接受的，

这些行为可构成战争罪。安全理事会促请南苏

丹共和国政府调查和起诉应对攻击负责者，赞

扬联合国迅速宣布设立一个高级别调查委员

会，在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部和外勤支助部主

持下深入调查南苏丹特派团对这一事件作出的

反应，并感兴趣地期待调查的结果。

“安全理事会谴责所述侵犯践踏人权行为

和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在这方面对2016

年3月11日题为“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

事处（人权高专办）改善南苏丹境内人权、问

责、和解与能力评估团的报告”和2015年12月

4日南苏丹特派团/人权高专办题为“冲突旷日

持久的南苏丹的人权状况”的报告阐述的这些

行为，深表关切。安全理事会对有大量关于武

装冲突中性暴力的报道深感不安。安全理事会

还特别指出它严重关切南苏丹的经济和人道主

义情况不断恶化，估计有280万人严重缺乏粮

食，人道主义人员和物资的通行仍然受到严重

限制。

“安全理事会特别指出，安理会支持

联合监测和评价委员会主席费斯图斯·莫哈

埃，促请所有各方与他全面合作，以推进《关

于解决南苏丹共和国冲突的协议》（“《协

议》”）。

“安全理事会欢迎《协议》执行工作取得

一些进展，包括联合监测和评价委员会已开始

工作，设立了一些过渡期安全机制，商定了部

级官员的人选，萨尔瓦·基尔总统任命芮克·

马查尔博士为第一副总统以及有关各方认可了

联合监测和评价委员会的过渡期安全安排建

议。

“安全理事会深为关切有关各方未能信守

其执行《协议》的承诺。为此，安全理事会呼

吁采取以下步骤：

“1.南苏丹共和国政府和苏丹人民

解放军反对派（苏人解反对派）依照《协

议》为其规定的义务，立即全面遵守永久

停火。

“2.南苏丹共和国政府、苏人解反对

派和其他所有相关各方提供全面合作，以

完成2016年2月24日由联合监测和评价委

员会主席决定并由有关各方商定的朱巴安

全安排的落实工作。

“3.总统、第一副总统和副总统按

《协议》的规定在朱巴的民族团结过渡政

府中就职。

“4.《协议》的各方在关于建立28个

州的总统令问题上，遵守后来获得有关各

方和联合监测和评价委员会的认可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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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发展管理局（伊加特）2016年1月30-31

日的公报，不采取任何违背公报的行动。

“5.南苏丹共和国政府和苏人解反

对派保护平民和民用设施，包括学校和医

院，让人民自由通行，并根据国际法的相

关条款和联合国人道主义援助指导原则让

人道主义人员和物资全面、安全和不受阻

碍地通行，以帮助把人道主义援助及时送

到所有需要援助的人的手中。

“安全理事会表示，它打算至迟于2016年

3月31日审查上述步骤的进展。

“安全理事会特别指出，迫切需要追究南

苏丹侵犯践踏人权行为和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

行为的责任，包括在《协议》签署后发生的侵

权违法行为。安全理事会在这方面注意到《协

议》第五章，要求立即加以执行，并赞赏非盟

和平与安全理事会在它2015年9月26日的公报中

请非洲联盟委员会主席采取一切必要步骤设立

南苏丹混合法庭，该法庭将对重大罪行享有司

法管辖权，直至过渡期结束。安全理事会要求

建立《协议》第五章提出的其他有关机制，包

括真相、消除创伤与和解委员会。

“安全理事会对《部队地位协定》一再受

到违反的报道深表关切，特别指出在这一问题

上密切合作的重要性。安全理事会特别指出，

安理会坚决支持南苏丹特派团，再次深切感谢

南苏丹特派团人员和部队和警察派遣国勇敢采

取行动，在人身可能遭受暴力侵害的情况下保

护数十万平民，稳定苏丹各地的安全局势。安

全理事会确认，南苏丹政府和南苏丹特派团需

要加强它们之间的合作，确保维和人员和其他

联合国和联合国相关人员、包括人道主义人员

的安全和安保。

“安全理事会重申它对南苏丹人民的坚定

支持。”

本声明将作为安全理事会文件印发，文号为S/

PRST/2016/1。

下午4时45分散会。


